
 

标段编号：  2405-440343-04-01-162168005002 

 

深圳市建设工程其他招标投标

文件
 

标段名称： 新大综合客运枢纽工程（造价咨询） 

 

投标文件内容： 资信标文件 

 

投标人： 华联世纪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 2024年0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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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基础信息情况表

企业名称： 华联世纪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公章） 填报日期：2024.09.10

企业名称 华联世纪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曾用名

（如有）

广东华联建设投资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00007278743825 企业类型 私营企业

注册资金（万元） 6000 注册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盘福

路医国后街 1号大院自编 1

号 6-8 层

成立时间 1996 年

企业股东信息（主要）法定代表人 查世伟 联系方式
020-37063

338

企业总人数 1215

纳税额（万元）

2021 年：1615.432428 万元

2022 年：1242.665336 万元

2023 年：1143.318838 万元

累计纳税额：4001.416602 万元

注：

1、投标人须提供近三年（2021 年、2022 年、2023 年）纳税情况，以税务部门提供的纳税证明为准，

2、投标人应按本表所填纳税年份的顺序放置纳税证明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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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标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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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年审的营业执照副本（原件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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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资质证书（原件扫描件）；



投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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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纳税额

2021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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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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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信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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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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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信标书（业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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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同类工程业绩

投标人近五年（2019 年 1 月 1 日至截标之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承担的同类工程造价咨询业绩

【业绩类别：建筑工程】（数量上限为 3 项）

企业名称： 华联世纪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公章）

填报日期：2024 年 9 月 10 日

投标人名称：华联世纪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1、项目名称: 赤石北安置区（鹏祥轩）一期工程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

工程类型:建筑工程；合同金额: 542.39 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2022.11.25；

2、项目名称:龙华民治 A818-0478 地块项目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

工程类型:建筑工程*；合同金额: 272 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2022.8.29；

3、项目名称: 黄埔区 CPPQ-A5-1 地块项目【全过程】；

工程类型: 建筑工程；合同金额: 930.015206 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2023.9.12。



资信标书（业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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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赤石北安置区（鹏祥轩）一期工程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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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龙华民治 A818-0478地块项目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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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黄埔区 CPPQ-A5-1地块项目【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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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负责人同类工程业绩

投标人提供项目负责人近五年（2019 年 1 月 1 日至截标之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担任项目负责人的

同类工程造价咨询业绩【业绩类别：建筑工程】（数量上限为 2 项）

投标人名称：华联世纪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1、项目名称:增城开发区南香雅居项目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全过程】；

工程类型: 建筑工程；合同金额: 1092.075152 万元 ；项目负责人任职：谌永庭/项目负责人；合同签订

时间：2024.1.29；

2、项目名称:黄埔区 CPPQ-A5-1 地块项目【全过程】；

工程类型: 建筑工程；合同金额: 930.015206 万元 ；项目负责人任职：谌永庭/项目负责人；合同签订时

间：2023.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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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城开发区南香雅居项目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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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埔区 CPPQ-A5-1地块项目【全过程】



资格审查文件

- 93 -



资格审查文件

- 94 -



资格审查文件

- 95 -



资格审查文件

- 96 -



资格审查文件

- 97 -



资格审查文件

- 98 -



资格审查文件

- 99 -



资格审查文件

- 100 -



资格审查文件

- 101 -



资格审查文件

- 102 -



资格审查文件

- 103 -



资格审查文件

- 104 -



资格审查文件

- 105 -



资格审查文件

- 106 -



投标函

致 深圳市大鹏新区南澳办事处 ：

根据已收到贵方的 新大综合客运枢纽工程（造价咨询） 招标文件，我单位经考察现场和研究上述

招标文件后，我方愿以招标文件前附表规定的付费方法及标准，接受贵方招标文件所提出的任务要求。

1.我方已详细审核了全部招标文件，包括澄清、修改、补充文件（如有时）及有关附件，对招标文件

的要求完全理解。

2.我方认同招标文件规定的评审规则，遵守评标委员会的裁决结果，并且不会采取妨碍项目进展的行

为。我方理解你方没有必须接受你方可能收到的最低标或任何投标的义务。

3.我方同意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有效期限内有效，在此期间内我方的投标有可能

中标，我方将受此约束。如果在投标有效期内撤回投标或放弃中标资格，我方的投标担保将全部被没收。

4.我方保证所提交的保证金是从我单位基本账户汇出，银行保函是由我单位基本账户开户银行所在网

点或其上级银行机构出具，保证保险的保费是通过我单位基本账户支付，如不按上述原则提交投标担保，

招标人有权取消我单位的中标资格或单方面终止合同，因此造成的责任由我单位承担。

5.如果我方中标，我方保证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完成任务，并将按招标文件的规定履行合同责任

和义务。

6.如果我方中标，我方将按照投标文件承诺组建项目组，由投标文件所承诺的人员完成本项目的全部

工作。如未经招标人同意更换项目组成员，招标人有权取消我单位的中标资格或单方面终止合同，由此造

成的违约责任由我单位承担。

7.如果我方中标，我方将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的金额提交经招标人认可的履约保函。

8.我方保证投标文件内容无任何虚假。若评定标过程中查有虚假，同意作无效或废标处理，并被没收

投标担保；若中标之后查有虚假，同意被废除授标并被没收投标担保。

9.在正式合同签署并生效之前，贵方的中标通知书和本投标函将成为约束双方的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本投标函同时作为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法人授权委托书。

投标人名称： 华联世纪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查世伟

授权委托人： 陈菊梅

单位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盘福路医国后街 1 号大院自编 1 号 6-8 层 邮编： 510000

联系电话： 13728776964 传真： 020-83643125

日 期： 2024 年 09 月 10 日


	封面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同类工程业绩
	项目负责人同类工程业绩
	备注

